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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

关于唐道能等13名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经2025年12月25日荣昌区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114次常务会议研究，同意：
唐道能同志任重庆市荣昌区公安局副局长；
陈江源同志任重庆市荣昌区公安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陈科同志任重庆市荣昌区公安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代正同志任重庆市荣昌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，免去其重庆市荣昌区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职务；
黄文艳同志（女）任重庆（荣昌）生猪大数据中心副主任（六级职员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廖伟同志任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双河街道办事处主任；
免去赵世荣同志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免去杨坤银同志重庆市荣昌区公安局副局长职务；
免去梁险峰同志重庆市荣昌区公安局副局长职务；
免去王增义同志重庆市荣昌区统计局副局长职务；
免去叶玉梅同志（女）重庆市荣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；
免去邹奎同志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广顺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；
免去周浩同志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双河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。
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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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，区人大常委会，区政协，区纪委监委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

区人武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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